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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2 ) 苏0621民初755号

原告：海安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
省海安市开发区东湖路1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3206215837277292。

法定代表人：储呈平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立新，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赢珠，江苏苏律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告： 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， 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市城

东镇壮志村16组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066277635G。
法定代表人： 吴苹。
被告：海安锦建园林专业合作社，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市城东

镇壮志村3组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20621081521608B.
法定代表人： 吴苹。
被告：吴苹，女，1977年5月8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
320621197705081826，住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新庄村19组49号。
被告：上海九姬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

金海公路6055号28幢1层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310120MA1HTLK236。

法定代表人： 沈东海。
被告：吴建，女，1973年12月1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
320621197312011827， 住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新庄村19组47号。
被告： 季宜山，男，1970年1月3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
320621197001031839，住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新庄村19组47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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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九姬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、吴建、季宜山共同委托诉讼
代理人：吴苹，女，19 77年5月8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320621197705081826，住江苏省海安市李堡镇新庄村19组49号。

原告海安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耀康
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、海安锦建园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姬
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、吴建、季宜山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22
年1月24日立案后，依法由审判员丁隽独任审理。原告海安开发区
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请求法院判令：1、被告江苏耀康生物
技术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本息4739707.01元、利息
1165221.74元及自2022年1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%算至实际给付之
日的利息，并支付律师代理费256185.35元； 2、被告海安锦建园
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姬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
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
任；3、被告吴建、季宜山对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偿还
原告代偿的本金1733761.51元、利息 (以1733761.51元为基数，
自2020年12月31日起按年利率24%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)、律师代
理费93711.34元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4、原告对被告吴
苹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折价、或者拍卖、变卖该土地使用
权及不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；5、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
费、保全费。

经本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自愿不表述案件事实，并达成
如下一致协议：

一、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海安开发区中
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本金人民币4739707.01元及利息
( 分别以2735357.01元、2004350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12月31日、
自2021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18%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)，并给付律师
代理费256185.35元。以上款项分两期给付：于2022年5月22日前
给付200万元，于2022年7月22日前给付剩余款项。

、 如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能够按约足额履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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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及案件受理费的给付义务，则原告海安开发区
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同意在前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中按年利
率18%计算的代偿利息中再扣减10%的利息。

三、如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
务及案件受理费的给付义务有任一期未能按约足额履行，则原告
海安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有权以代偿款本金人民币
4739707.01元及利息 ( 分别以2735357.01元、2004350元为基数，
自2020年12月31日、自2021年1月5日起按年利率24%算至实际给付
之日 ) 相加律师代理费256185.35元、案件受理费27464元为标的，
扣减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签收本调解书后已给付部
分，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四、被告海安锦建园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姬堂医药
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给
付义务及案件受理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被告海安锦
建园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姬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
任后，有权凭本调解书直接向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
行追偿。

五、被告吴建、季宜山对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
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中的代偿本金1733761.51元及利息 (以
1733761.51元为基数，自2020年12月31日起按照年利率18%计算至
实际给付之日止 ) 及律师代理费93711.34元、案件受理费的给付
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被告吴建、季宜山承担责任后， 有权凭
本调解书直接向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追偿。

六、原告海安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被告吴苹
提供的案涉抵押财产 [详见编号为苏 (2 019 ) 海安市不动产证明第
0013644号不动产登记证明、 (2020) 海安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127
号不动产登记证明、 (2020 ) 海安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157号不动
产登记证明]在案涉抵押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顺位享有优先受偿
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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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案件受理费54928元，减半收取27464元，由被告江苏耀
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、海安锦建园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
姬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、吴建、季宜山负担 ( 已由原告海安开发
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预缴，被告江苏耀康生物技术有限
公司、海安锦建园林专业合作社、吴苹、上海九姬堂医药科技有
限公司、吴建、季宜山于2022年7月22日前给付原告 )；诉讼保全
费5000元，由原告海安开发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.

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，本调解书的内容经双方当事人在调解
协议上签名或捺指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
上述协议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审 判 员 丁 隽

二 O 二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法官助理 黄 河
书 记 员 陆志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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